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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支持
制造业龙头企业引领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，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泉州市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引领

创新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2月 3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政办规〔2024〕1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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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
引领创新若干措施

为持续激发我市民营制造业企业发展活力和创造力，助推制

造业创新发展、转型升级，进一步支持民营制造业企业做大做强

做优，推动一批制造业企业培育壮大为龙头企业，促进产业高质

量发展，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鼓励企业打造“灯塔工厂”。引导企业按照“灯塔工厂”

评选标准打造智能工厂，建立国际一流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。对

被世界经济论坛新认定为“灯塔工厂”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0

万元。同一企业在获得不同级别荣誉时，采取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

则补足至相应档次的奖励金额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。

以下均需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

区管委会落实，不再逐一列出〕

二、鼓励企业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。鼓励企业联合高校、科

研院所或产业园区平台共同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，对新认定的国

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分别给予 1000万元、500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可视情况配套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

信局、财政局）

三、支持企业参与共建国家、省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。鼓

励企业对接知名大学、科研院所，布局创新综合体、产业研究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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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共建国家、省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。对新认定的国家重点

（工程）实验室、省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分别给予 150万元、

50万元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财政局）

四、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异地联合创新孵化中心和

异地创新工作站。对新认定的异地联合创新孵化中心，按其年度

投入建设运营经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连续 3年累计补助不超过 300

万元；对新认定的异地创新工作站，给予 20万元建设运营经费补

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财政局）

五、扩大技术创新基金支持范围。支持市级工业龙头企业列

入泉州市技术创新基金研发投入企业“白名单”，给予同等优惠利

率的贷款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科技局、工信局）

六、建立龙头企业服务绿色通道。企业所在地完善工作机制，

建立“绿色通道”，对龙头企业创新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采取

“一事一议”，专项解决。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

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〕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

由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原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泉州市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引领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泉政办规〔2023〕15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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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省部属驻泉各单位，泉州军分区，

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


